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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國牙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

福利基金規劃小組辦法

(90.04.08) 第七屆第三次會員代表大會通過

	第1條 本辦法依據福利基金管理委員會施行辦法第八條第三項訂定之。

第2條 為健全福利基金之發展規劃及專業化管理，提供會員更大福利，特成立福利基金規劃小組。(以下簡稱本規劃小組)

第3條 本規劃小組，其成員如下：福利基金管理委員會執行長及前三任執行長﹑全聯會法制主委﹑全聯會常務理事或理事若干名﹑地方公會代表若干名﹑並法律﹑會計﹑保險﹑財經管理專家。由福利基金管理委員會執行長組織召集，經提報福利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後聘任

，其解任亦同，其任期與福利基金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任期相同。

第4條 本規劃小組，得依需要召開會議，由執行長召集，並將決議或建議，送交福利基金管理委員會議決。

第5條 本規劃小組任務

1.對福利基金做完整規劃，含福利給付項目﹑額度﹑及其它保險規劃。

2.將福利基金做最具效益的管理評估與規劃。

3.凡其它有利於福利基金發展與成長之規劃。

第6條 本規劃小組，得每年編列預算，由福利基金項下支出，並於年終將預﹑決算提報福利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。

第七條　本辦法由福利基金管理委員會訂定，提請理事會備查，並送會員代表大會通過後實施，修改時亦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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